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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知后觉”的罪名
王力军今年48岁，初中毕业后，他一边务农，一边做些小

买卖。在白脑包镇，几乎家家户户都种玉米和葵花，作物成
熟后，出手却成了难题：因为与镇上尚有一段距离，村民家里
又没有大型运输工具，大量玉米因此不得不囤在地里。

王力军和妻子于是做起贩卖玉米的生意。他们在自己
的村子和临近村庄收购，初步脱粒处理后，再将这些玉米卖
给粮库或公司。

2015年年初，王力军和妻子开着二手农用车收购玉米时，
与隔壁村的几个村民发生了争执。因为怀疑王力军在农用货
车的自重上“做了手脚”，几个村民将举报电话打进了工商局。

原本以为是一场有关缺斤短两的口角争执，但工商局随
后调查发现，王力军的收购行为在当时似乎“经不住考
验”——从事粮食收购却未曾办理任何行政许可，“没有粮食
经营许可证及工商营业执照，非法收购玉米，涉嫌犯罪”。工
商局随即将其移送到公安局。

2015 年 11 月，王力军从检察院获悉了自己的罪名——
“非法经营罪”。女儿告诉王力军，“可能要判个3到5年”，他
这才意识到，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2016年4月15日，王力军收到了刑事判决书，因犯非法
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罚款2万元。

“这到底算不算犯罪？”
“我上门收购玉米，减轻了农民卖粮难的问题，我提供脱

粒机及运输工具，也减轻了农民体力劳动，解决了他们运输
到粮库排队等麻烦。”王力军十分不解，“我也祖辈是农民，对
那种不便深有体会，这应该是好事，咋就成了犯罪？”

在他印象里，后来多次被问及的粮食经营许可证，之前

无论收粮、运粮还是卖粮路上“一直没人要过”；被工商局审
查后，他也曾尝试办理，但因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和固定的
仓储条件，“根本办不了”。

更重要的是，王力军认为，住着80多户村民的白脑包镇
永胜村，虽然收玉米的只他一个，但附近也有不少人做着同
样或类似的生意，“能出什么事情？”

几乎在受到处罚的第一时间，王力军便上缴了2万元罚
款和6000元的获利。为了减轻处理，他去自首，但王力军越
来越迷惑，自己这样“到底算不算犯罪”？

实际上，当时的一审律师认为，王力军的判决已算乐
观。加上家中的经济条件所迫，他压根儿没想过上诉。

最高法指示对此案进行再次审理
2016年12月29日，王力军从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接到了最高法的再审决定书。
最高法对这项困惑他已久的罪名作了明确界定：刑法第

225条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中，第四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
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是在前三项规定明确列举的三类非法
经营行为具体情形的基础上，规定的兜底性条款，在司法实
践中适用该项规定应当特别慎重，相关行为须有法律、司法
解释的明确规定，且要具备与前三项规定行为相当的社会危
害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严格避免将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当
作刑事犯罪来处理。

此外，最高法还指明，王力军从粮农处收购玉米卖给粮
库，在粮农与粮库之间起了桥梁纽带作用，没有破坏粮食流
通的主渠道，没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且不具有与刑法第225
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前三项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不具有
刑事处罚的必要性。

“原生效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最高法指示，巴

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再次审理。
2016年11月国家粮食局印发的《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

办法》也规定，农民今后从事粮食收购活动无需再办理粮食
收购资格。“这进一步说明，王力军应该是无罪的。”再审辩护
律师王殿学说。

2017年2月13日，辩护律师王殿学、张雪峰为被告人王
力军作了无罪辩护。

律师认为，王力军无证收购玉米的行为，不符合犯罪行
为的特征，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非
法经营罪的认定应考虑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法的谦抑
性），并依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
办法》的规定，农民等个体无证收购玉米属于合法行为。

公诉方临河区人民检察院表示，王力军收购玉米的行
为，在农民和国家粮库之间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未破
坏市场秩序，也未损害农民利益，没有社会危害性和处罚的
必要性，因此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在这项罪名不成立的问题
上，双方达成了一致。

但临河区人民检察院同时提出，王力军收购玉米属于经
营行为，长年较大数量收购却一直没有经营执照；且该案一
审判决时，国家政策尚未修改，不允许无照经营，既没有粮食
经营许可证也没有工商营业执照的王力军，收购玉米存在行
政违法性。

律师王殿学回应，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修订
了《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九条，表示非公司的个人收购粮食已
不需要取得资格，是新条例对个人收购粮食限制条件的取消。

《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办法》对《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关于收购粮食资格的要求进一步明确，第三条规定“农民、粮
食经纪人、农贸市场粮食交易者等从事粮食收购活动，无需
办理粮食收购资格。”

“王力军的行为在当时确实有行政规范禁止，但在行政
改革的前期，是具有特殊性的，一是市场在不断放开，二是同
类以贩卖粮食谋生的情况还有很多，不应该认定王力军的贩
卖玉米具有行政违法性。”王殿学表示，同时，多数农民自愿
打电话找王力军进行玉米收购，也表示王力军更多是一种应
邀帮忙的行为，且其利润微薄仅限谋生，不属于巨额利润的
经营范畴。

王力军则表示，玉米出售需要先进行脱粒，村民普遍因
为经济条件限制没有专门的脱粒机；将这些处理后的玉米运
出去也是件难事，留在家里务农的村民多数都上了岁数，又
有多少人能一趟趟来回跑？

“我恳请中院改判我无罪，让我轻轻松松地做一个守法
的农民，让我闲置在家两年多的脱粒机和农用车再响起来。”
王力军在再审结束前最后陈述。

珂裳凤蝶珂裳凤蝶

“发烧友”以痴爱为名大肆走私濒危蝴蝶标本
涉案蝴蝶的价值计算成庭审争辩焦点

内蒙古农民收购玉米获刑案再审
公诉人及辩护人当庭就其不构成“非法经营”达成一致
《中国青年报》王景烁

过去三年里，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白脑包镇永胜村农民王力军的生活因贩卖玉米
而一波三折，徘徊在“犯罪”边缘。

2014年，收购了7年玉米的王力军刚换上载重量更大的二手货车，打击却不期而至。
2015年年初，收购时发生的一次口角牵出其未办相关证明及营业执照；次年，一纸判决书下
达，王力军因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罚款两万元。

然而，王力军始终想不通，自己“咋就突然犯法了？”收购玉米的行为到底算啥？
201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决定书点燃了他的希望。2017年2月13日

上午，在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庭上，王力军终于说出了内心的想法，“我一直不认为自己犯法”。
再审辩护律师为王力军作了无罪辩护。公诉人及辩护人当庭就其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达成一致，本案将择期宣判。

2016年初的一天，一件申报品品名为“连衣裙”的包裹引起了山东济南海
关工作人员的注意。经过开箱查验，济南海关最终查获了涉嫌走私进境的

蝴蝶标本2800余枚，其中1264枚属于濒危保护物种。这是我
国签署《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也称《华盛顿公约》）以来，海关系统查获的最大
宗走私濒危蝴蝶标本案。近日，经济南

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开庭审
理了此案。《《检察日报检察日报》》卢金增卢金增

吕宋凤蝶

翠叶红颈凤蝶

“发烧友”国外购进濒危蝴蝶标本
32岁的魏茂朋系山东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渠道业务员，

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34岁的徐春东，两人均为蝴蝶标本“发
烧友”。2014年初春，徐春东在淘宝网上开设了一家网店，专门
销售蝴蝶标本制成的艺术品。2015年5月13日，二人经商议以
徐春东的名义在济南注册成立了山东蝶艺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专门从事蝴蝶标本的加工、制作和销售。该公司由魏茂朋
实际控制，两人口头约定利润分成：徐春东55%，魏茂朋45%。

由于经销国内蝴蝶标本利润太低，魏茂朋和徐春东商定，
通过网络从国外购买翅膀没有展开的原蝴蝶标本后，由徐春东
制作成各类工艺品出售。24岁的山东某大学硕士研究生朱林
因同样爱好蝴蝶标本与徐春东在网上结识。2015年暑假期间，
应徐春东的邀请，朱林来到徐春东的公司打工，具体负责蝴蝶
标本的展开和修整。其间，魏茂朋每月向朱林支付报酬2000
元。2015年10月，因朱林英语水平较高，魏茂朋便要求其协助
与外商联系购买蝴蝶标本，并支付其报酬600元。

自2015年上半年以来，他们通过互联网，从菲律宾、马来
西亚等国购买红颈鸟翼凤蝶、吕宋凤蝶等蝴蝶标本总计9个邮
包，以“连衣裙”“艺术品”的名义，通过中国邮政公司寄递渠道
伪报品名走私入境。根据云南濒科委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
定意见，确认查扣的 2800 余枚蝴蝶标本中有 1264 枚属于

CITES公约保护物种。

辩称自己真正热爱蝴蝶
此案中年纪最小的被告人朱林仍是研二在读学生，在法

庭辩论中，他表示要更好地保护濒危蝴蝶，就应该让人们真
正了解它们的处境。被告人徐春东从小就喜欢蝴蝶，曾作为
志愿者多次举办蝴蝶标本公益展览活动。“被告人的主观恶
性低”“他们都是真正热爱蝴蝶的年轻人”等观点频频出现在
辩方意见中。

2016 年初，根据群众举报，济南海关侦查
人员在邮递渠道截获了蝴蝶标本。海关人员
在查验其中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包裹时，发
现申报品品名为连衣裙，但是用X光扫描时，
发现包裹内物品完全不呈现连衣裙图像该有
的褶皱及配件。对此，朱林解释道，卖方自称是
为了避税等因素，其实大多数包裹都是用英文写
的“干燥的昆虫”，他们并未要求对方将包裹内物
品进行刻意隐瞒。

2016年2月4日，3人因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
被济南海关刑事拘留；同年3月11日，3人被济南市检
察院以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批准逮捕。

总共花了2000多美元，咋鉴定价值150多万元？
三人走私进口的2800余枚蝴蝶标本中，属于CITES公约

附录I保护物种吕宋凤蝶20只，属于CITES公约附录II保护物
种的翠叶红颈凤蝶1089只、裳凤蝶12只、黄点鸟翼凤蝶74只、
珂裳凤蝶6只、黄绿鸟翼凤蝶4只、石冢鸟凤蝶15只、绿鸟翼凤
蝶44只。经鉴定，以上物品涉案总价值150.9万余元。

“我对罪名和案件事实没有异议，但是对于鉴定价值有异
议。”魏茂朋十分不解，“我们总共花了2000多美元，折合成人
民币也就1.6万余元，怎么
涉案金额就被鉴定成了
150 多万元？”我国刑法规
定，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
物制品罪的涉案价值超过
100万元以上，可能被判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面对
如此重刑，被告人与检察
官的争议焦点集中到了对
涉案蝴蝶的价值计算上。

办 案 检 察 官 李 学 伦
说，《林业部关于在野生动

物案件中如何确定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价值标准的通

知》规定了一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
的价值标准，按照该种动物资源保护
管理费的 12.5 倍执行；二级保护陆生

野生动物的价值标准，按照该种动物资
源保护管理费的 16.7 倍执行。正是基于
这样的标准，涉案蝴蝶的价值被鉴定为
150.9万余元。

据悉，此案将于近期作出一审判决。


